
树立正确理财观念 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洛报融媒记者 王若馨 通讯员 黄刚

随着旅游行业的蓬勃发展，近年来，一些不

法分子看到了非法牟利的空间，旅游领域正逐

渐成为非法集资案件的高发区，严重侵害了群

众利益。市处非办工作人员提醒，公众应对这

类非法集资提高警惕。

●案例

近日，大连山海慧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的大连福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该案涉及

全国25个省60个城市。

该公司通过旅游板块来吸收资金，其他板

块以向会员提供消费服务为主。群众购买一定

金额的旅游卡，公司免费赠送旅游项目，定时返

还本金和一定比例的利息。例如在洛阳，不法

分子许诺购买3万元的旅游卡，到期后如未使

用，本金全返并送海参，还可给付一定金额的利

息；购买5万元、10万元等更高价值的旅游卡，

可送的海参及给付的利息会更多。

●分析

市处非办工作人员指出，案例中的公司所

属行业为旅游业，并不属于金融类公司，不具备

向公众筹集资金的资格，该公司推出的“会员卡

游”“投资项目游”“预付款游”“出境保证金游”

等业务超出了旅游业合法经营范围，属于非法

集资行为。

旅游业非法集资行为在近几年逐渐凸显，

部分机构抓住大众旅游意愿增强的时机，打着

旅游业务投资的旗号开展非法集资活动，严重

损害群众的合法权益。

●提醒

市处非办工作人员提醒，以旅游项目为幌

子的非法集资常具有以下特征——

1.高收益诱惑，这类非法集资通常被宣传

为高回报的投资机会，吸引大量投资者。

2.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往往缺乏对项目的

专业知识，无法准确评估项目的真实风险和收

益。这种信息不对称为非法集资提供了可乘

之机。

3.项目复杂性，这类非法集资通常涉及多

方面的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文化产业、旅游

服务等，项目结构复杂，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从

而进行非法集资活动。

4.监管难度大，这类非法集资涉及多个监

管部门，协调难度大。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监管

的漏洞，实施非法集资。

□洛报融媒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朱丙奇

“李法官，钱还清了，我终于能卸下包

袱了。”

“李法官，谢谢你，为我的案件尽心

尽力。”

近日，一起执行案件执结后，被执行人

和申请执行人同时向伊川县人民法院执行

法官李萌萌发送了感谢短信。事情要从法

官李萌萌每个月末的“友情提醒”说起。

这是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

件。2021年，该案经伊川县人民法院审理，

判决陈某承担70%责任，共计赔偿许某16万

余元。案件转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官依例

对陈某进行财产调查，电话约谈。

“法官，现在生意不好做，这几年确实

没赚到钱，我还在外地打工，先把车卖了还

一部分钱吧。”电话里，被执行人陈某将自

身情况一一告知了李萌萌，表示确实无能

为力。

“在后续调查中，我们确定陈某所说的

财产情况属实，鉴于其暂时无偿还能力，遂

将其轿车拍卖，帮许某先拿回了近10万元执

行款。随后，依法将陈某纳入失信黑名单、

限制高消费，并以终本的方式结束了此案。”

李萌萌介绍，2023年年初，经申请人提供线

索，他们发现陈某从外地回老家做起了小生

意，遂将其拘传至法院。

在法院，法官了解陈某目前家庭收入情

况后，考虑到其还款能力有限，为使申请执

行人利益最大化，通过积极沟通调解，使双

方达成和解协议。

根据协议，陈某当场支付1万元，剩余

的5万余元案款每月末分期偿还，在两年内

还清。

“还款日期到了，请抓紧时间履行。”协

议签订后的一年多里，被执行人陈某总会在

月末收到李萌萌的“友情提醒”。

“收到，晚会儿转！”“法官，这个月的执

行款能不能到下个月再给，手头有点紧张。”

而李萌萌，也总会收到陈某的积极回应。

“往后拖会养成习惯，你这个月挤挤把

钱还了，不然下个月负担会更重。”“申请人

给你这么大的信任，你可要好好还钱，人得

讲诚信，更何况你本身还要做生意。”面对陈

某偶尔的懈怠，李萌萌总会给他提建议，有

时还会变身“理财专家”。

“李法官，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他转款了，

谢谢你一直提醒督促、耐心释法。”陈某在李

萌萌的鼓励督促下，始终坚持按期履行。

前不久，支付最后一期欠款后，陈某无

债一身轻，许某也提前拿到了全部赔偿款。

求职时，警惕“新面孔”的传销骗术

一个特别的“友情提醒”

防范以旅游项目为幌子的
非法集资

□洛报融媒记者 李岚 通讯员 陈翔

近日，2024年河南省“打击传销进校园”

（洛阳站）普法活动在河南科技大学举行。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当前大学生就

业形势比较严峻，一些传销组织利用大学生

涉世不深和急于就业的心理，利诱和欺骗大

学生。

为了达到欺骗的目的，传销骗术也有了

“新面孔”——

■以“众筹”形式出现的传销行为

设定某个投资项目，打着“众筹”的旗

号，以交纳“份子钱”的方式筹集资金。实

际上，这种行为并不是以正规经营实现盈

利，而是通过劝说发展他人交纳足够份数

的“份子钱”，得到本金、提成、佣金等形式

的资金。

■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的传销
行为

利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进行“改头

换面”式的宣传报道。比如，通过对口型、加

配音、加说明文字等方式，直接篡改权威媒

体的内容，又或断章取义地摘录、伪造知名

人物的讲话内容，借此神化宣传某公司的合

法性、某产品的神奇效果或是某种经营方式

的盈利预期。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隐蔽的

传销骗术，在销售质次价高产品的同时逃避

职能部门的监管。

■打着合法旗号的传销行为

获得个别许可资质的企业，或者根本没

有获得许可资质的企业，却对外宣传是“合

法”的企业。在实际经营中，采取层级发展

成员的传销方式并从中计酬。

■开设网站的传销行为

开设网站或者网上商城，引诱他人交纳

一笔费用或者购买某种产品，然后赠给交费

人一间网店当“老板”。之后，鼓动“老板”发

展其他人到网店购买产品、开办网店，采取

层级发展并从中牟利。

■打着充值办卡旗号的传销行为

推销电话卡、网络教育卡等各种名目的

充值卡、会员卡，宣称充值一定金额的现金

后即可成为高级会员，现金可折算积分，承

诺积分越高提成越多。之后，再鼓动办卡人

发展更多“新会员”充值，采取层级发展并从

中牟利。

“天上不会掉馅饼，千万不要相信一

夜暴富。”执法人员提醒，一旦发现身边

存在传销活动，一定要拨打市场监管部

门电话 12315 或者公安机关电话 110 进

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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